
克拉玛依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
补贴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80 周岁

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和＜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制度＞的通知》（新党办发〔2011〕31 号）、自治区民政

厅《关于印发自治区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新民规（2024〕1 号）、《关

于印发＜克拉玛依市优待老年人暂行规定＞的通知》（新克

政发〔2011〕47 号）、《关于调整＜克拉玛依市优待老年人

暂行规定＞有关内容的通知》（新克政发[2020〕 35 号）等

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发放对象

凡具有克拉玛依市行政区域内户籍，年满 70 周岁以上

（含 70 周岁）的老年人，具体以公安部门制发的居民身份

证或户口簿出生日期为准。

二、发放标准

70-79 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特殊生活补贴；

80-89 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200 元特殊生活补贴；90-99

周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500 元特殊生活补贴；百岁老人每人

每月发放 800 元特殊生活补贴。

三、补贴申请和审批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以下简称“特殊生活

补贴”）的审批和发放由市民政局负责指导监督，区民政局



负责审批发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审核，村

（居）委员会负责申请受理和初核。

（一）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掌握即将达到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基本情况，并通知老年人及其亲属准备申请

材料，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 4 种方式申请：

1．线下申请。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和社会保障卡

（或一卡通“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在户籍所在地的村

（居）民委员会办理。

2．线上申请。在移动端“新疆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

贴”微信小程序（以下简称“高龄小程序”）办理。

3．委托申请。因身体原因、迁居外地等情形无法通过

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的，可委托近亲属或其他人员通过线上

或线下方式申请。线下委托申请时，受托人应凭其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携带申请人的委托书、身份证（或户口

簿）和社会保障卡（或“一卡通”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办理；线上委托申

请时，参照线下委托申请所提供的材料，在“高龄小程序”

办理。

4．集中申请。在集中供养机构的老年人，由集中供养

机构委托专人在机构所在地区民政局集中统一办理。

申请人个人银行账号、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如有变化

的，应及时在“高龄小程序”申请信息变更，或及时向户籍

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申请变更。

跨年龄段升级补贴标准时，无需老年人再提供相关资



料，各区民政局自动为符合年龄的老年人提高补贴标准。

（二）受理及审批。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实行三级审批、

三榜公示。

村（居）民委员会应在申请人提交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申请人情况核实，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通过

自治区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信息管理和发放系

统（以下简称“高龄津贴系统”）或“高龄小程序”完成线

上初核。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村（居）民委员会提

交“初核意见”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通过“高龄津贴系统”

或“高龄小程序”完成线上审核。

各区民政局应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审

核意见”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通过“高龄津贴系统”或“高

龄小程序”提出审批意见，办结审批流程。

村（居）民委员会完成线上初核后，与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区民政局同步进行公示，三榜同步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

（三）待遇资格认证及复核。享受特殊生活补贴的老年

人应每季度开展待遇资格认证及复核，可通过 3种方式进行：

1．共享待遇资格认证数据。通过共享交换人社部门的

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数据进行认证，无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数据

的按照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认证。

2．线上认证。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应在每年 2 月、

5 月、8 月、11 月的 16 日开始后 30 天内，通过“高龄小程



序”完成线上“人脸核身”。

3．线下认证。本人因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等特殊原因

无法进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和线上认证的，村（居）民委员

会应运用入户走访、视频连线等方式主动开展待遇资格认

证。

未及时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及复核的，应暂停发放或缓

发，认证后予以补发。

四、补贴发放

户籍老年人在年满 70 周岁的当月即可享受特殊生活补

贴，受理审结后次月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平台按月发放补贴。

坚持个人申请和主动服务相结合原则，村（居）民委员

会已通过发放政策告知书、入户走访、电话告知等形式开展

政策宣传，但是未按时申请并提交资料的视为自愿放弃申请

特殊生活补贴。“高龄津贴系统”和“高龄小程序”提前向

村（居）民委员会主动推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基本信息，村

（居）民委员会经办人员在老年人年满 70 周岁的前 1 个月

主动告知老年人，并在老年人满 70 周岁前 1 个月受理审结。

老年人自愿放弃后再次提出申请的，应及时办理，补贴

从审批通过后当月计发，自愿放弃期间的特殊生活补贴不予

补发。

允许有条件的区县开展到龄“免申即享”试点，制定试

点方案，有序开展试点工作。

五、变更和终止



（一）户籍迁移。在疆内跨县级行政区域迁移户籍的，

应及时在“高龄小程序”办理高龄津贴户籍变更手续。户籍

迁出当月的补贴由迁出地发放，次月由迁入地发放。户籍至

疆外的，次月起停止发放补贴。

（二）丧失待遇资格。享受特殊生活补贴的老年人离世

后，次月起停止发放补贴。

（三）其他情形。

1．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可申请老年人特殊生活补

贴。

2．对享受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期间被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且需在监狱服刑的老年人，自判决生效后

次月起停发补贴，服刑期满后可重新按照程序申请补贴。

六、监督管理

（一）加强统筹管理。各区民政局应履行统筹职责，加

强资金监管，做好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申请、变更、发放和

绩效管理等工作，确保特殊生活补贴及时发放、足额到位。

（二）严肃工作纪律。从事特殊生活补贴受理初核、审

核、审批发放工作的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廉洁高效地做

好发放工作。凡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拒不办理、延迟办理，

或对不合符条件的申请人给予办理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或者贪污、挪用、打押特殊生活补贴的，采取虚报、瞒报、

伪造等非法手段，骗取特殊生活补贴的，一经发现，要坚决

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开展政策宣传。各区民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每年应以“敬老月”“法治宣传月”等活动为契

机，集中组织开展老年人特殊生活生活补贴政策宣传活动；

村（居）民委员会应在小区居民群、走访入户时开展政策宣

讲，提高政策知晓率。

（四）规范档案管理。各区应将老年人或受托人身份证

（或户口簿）等特殊生活补贴申请审核材料以无纸化方式归

档管理。电子档案健全、实现无纸化管理的，可不再保留纸

质档案。

（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从事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

受理初核、审核、审批发放工作的人员，应稳妥把握“三个

区分开来”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纪依法依规免于问

责或从轻、减轻追究责任。

1．免于问责的情形：(1）已履行充分宣传、主动告知

职责，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未按时提交资料或提出自愿放弃申

请特殊生活补贴的；(2）享受特殊生活补贴的老年人离世后

或户籍迁出 3 个月内超发的补贴能够及时追回，有效挽回损

失的；(3）因享受特殊生活补贴的老年人未按规定及时完成

待遇资格认证暂停发放，工作人员于认证结束后 15 天内进

行核查的。

2．从轻、减轻追究责任的情形：因信息录入等工作失

误造成漏发、少发 3 个月内特殊生活补贴，但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消除不良影响的。

七、附则



（一）本细则从公布之日起施行，与本细则不一致的地

方按本细则执行。

（二）本细则由克拉玛依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克拉玛依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政

策告知书



附件

克拉玛依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
补贴政策告知书

（样本）

一、本次申请审批依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和＜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制度＞的通知》（新党办发〔2011〕

31 号）和《自治区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

施细则》（新民规（2024〕1 号）等规定办理，在申请 70 周

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以下简称“特殊生活补贴”）

资格认定前，申请人应当详细了解相关申请审批规定。

二、特殊生活补贴遵循个人申请和主动服务相结合原

则，高龄老人及其委托人有权提出或放弃津贴资格申请。

三、申请人在发生以下情形时，申请人及其委托人应及

时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主动告知。1．户籍地变

更的；2．申请人个人银行账号、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

变化的；3．享受津贴期间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且需在监狱服刑的；4.领取补贴的老人离世的；5．其他

应当告知的情形。

四、申请人及其委托人可采取以下方式告知变更事项。

1．电话告知：XX 村（居）民委员会电话：XXX-XXXXXXXX;2．实

地告知：XXX.



五、本政策告知书一式两份，由村（居）委员会和申请

人及其受托人分别留存。

告知人： 被告知人：

单位：XX 村（居）民委员会

X 年 X 月 X 日


